
東海大學僱用身心障礙及原住民族籍學生
兼任助理實施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本校為照顧身心障礙及原住民族籍學生，僱用為兼任助理，使其利用課餘時間協助行政與教學庶務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兼任助理之人選，由人事室會同業務需要之相關單位甄選經校長同意僱用。獲配置之僱用單位應負責其日常工作之分派、督導、考核等事宜。

三、兼任助理之僱用期限：自僱用開始至該學年終了止。每次最長一學年。

四、兼任助理於僱用期間之表現，應由僱用單位於學年結束時予以考核，做為續僱與否之依據。

五、兼任助理僱用期間之工作時數，每週以二十小時為原則，但得視學生課業及其個人狀況，在同一月份其他時段彈性調整，確實無法以彈性方式分攤補足時數者，當月之酬金，以實際工作時數與該月應工作時數之比率計發。

六、兼任助理以部份工時身份投保勞工及相關保險。

七、兼任助理如有遲到早退、怠忽職守、工作不力、缺乏團隊精神等情形者，僱用單位得簽報隨時予以終止僱用。

八、兼任助理如因故須離職者，得經僱用單位簽報後離職。

九、兼任助理之每月工作時數表，僱用單位應於次月第一個工作日送交人事室，俾便核發其工作酬金。

十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99年12月22日 第20次行政會議通過








